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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23378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公告（2006年第44号）关于调整进出口食品、化妆

品标签审核制度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精神

，简化程序，方便进出，经研究，决定对进出口食品、化妆

品标签审核制度进行调整，现公告如下： 一、进口食品、化

妆品标签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（相关

法律法规和标准可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网站www.aqsiq.gov.cn /进

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/食品化妆品标签管理中查询）；出口食

品、化妆品标签必须符合进口国/地区的要求。 二、自2006

年4月1日起，进出口食品、化妆品的标签审核与进出口食品

、化妆品检验检疫结合进行，不再实行预先审核。各级受理

机构不再受理进出口食品、化妆品标签预先审核申请，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不再强制要求凭《进（出）口食品、化妆品

标签审核证书》报检。 三、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对进

出口食品、化妆品实施检验检疫时要对进出口食品、化妆品

标签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要求以及与质量有关

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检验，经检验合格的，在按规定

出具的检验证明文件中加注“标签经审核合格”。 2006年10

月1日前进口食品、化妆品标签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强

制性标准规定的，可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更改，

符合规定后放行。 自2006年10月1日起，进口食品、化妆品标

签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



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理；出

口食品、化妆品标签不符合进口国/地区规定的，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理

。 四、已经取得的《进（出）口食品、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

》继续有效，如进出口食品标签与审核证书上标注内容相符

，可免于标签审核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